
關於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文旅產業發展扶持辦法》的

通知

執委會各局：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文旅產業發展扶持辦法》已合作區執委會會議審議通過，

現印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執行上遇到的問題，請徑向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反映。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2023 年 8 月 14 日

3/2023 號經濟發展局規範文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文旅產業發展扶持辦法

第一條

制定目的

為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支持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促進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以下簡稱合作區）文旅產業高品質發展，根據《廣東省文化與

旅遊發展「十四五」規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推動文旅產業高品質發展三年

行動計畫（ 2023-2025）》工作部署，結合合作區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定義

為適用本辦法，下列用語的意思為：

（一）國家 5A 級、4A 級、3A 級旅遊景區，指由全國旅遊景區品質等級評定委

員會及其委託的旅遊景區品質等級評定機構所評定的 5A 級、4A 級、3A 級品質

等級景區；

（二）國家級旅遊度假區、省級旅遊度假區，指符合國家標準《旅遊度假區等級

劃分》（GB/T26358）相關要求，經國家、省級文化及旅遊部門認定的旅遊度

假區；

（三）五星級、四星級旅遊飯店（星級飯店），指由全國旅遊星級飯店評定委員

會所評定的五星級、四星級旅遊飯店（星級飯店）；

（四）國家甲級、乙級旅遊民宿，指由全國旅遊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評定的甲級、

乙級旅遊民宿；

（五）國家 5C 級、4C 級自駕車旅居車營地，係指由全國自駕車旅居車營地品

質等級認定委員會所評定的 5C 級、4C 級自駕車旅居車營地；

（六）「跨國一程多站」旅遊線路，指以「合作區+澳門」旅遊目的地組合為基

礎的精品旅遊路線；



（七）「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畫」獎項，指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辦，

市政署、消費者委員會、澳門旅遊學院、澳門酒店協會、澳門餐飲業聯合商會、

澳門中小型餐飲業商會、澳門旅行社協會、澳門旅遊業議會、澳門旅遊商會為支

援單位的旅遊業商戶獎項評選；

（八）國內院線，指經國家電影行政主管機關核准，規模在五十家以上的中國境

內電影院線；

（九）中央電視台，是指央視一套-十七套；

（十）省級衛視，指中國內地省衛視，不含專業衛視、地區衛視、地市級衛視；

（十一）國內外知名品牌，指具有產業代表性及引領性、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品

牌，原則上須入選以下榜單之一：世界品牌實驗室發布的《世界品牌 500 強榜

單》《中國 500 最有價值品牌排行榜》、德勤發布的《全球奢侈品力量排行榜》、

品牌聯盟發布的《中國品牌 500 強》，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組織評審小組或委

託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評審認定；

（十二）首發活動，指品牌方或由品牌方授權，在全國市場範圍內首次發布新品

或展示新品的重點宣傳推廣活動；

（十三）首秀活動，指品牌方或由品牌方授權，在全國市場範圍內首次舉辦集合

某品牌多種產品的展覽、展示活動；

（十四）主營業務收入，指經審計的上一年度財務報表為準的收入；



（十五）澳門社會團體，指經澳門特別行政區身分證明局登記成立的社會團體；

（十六）國家高、中級導覽證書，指由全國導遊人員等級考核評定委員會考核評

定的導遊等級證書；

（十七）「以上」「不超過」「不低於」是指包括本數的數目。

第三條

支持旅遊企業品牌創建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首次被評定為國家 5A、4A、3A 級旅遊景區的申請企業分別

給予一次性獎勵五百萬元、三百萬元、一百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從 3A 景區

晉升為 4A 景區補差獎勵二百萬元，從 4A 景區晉升為 5A 景區補差獎勵二百萬

元）；對於通過年度複核和評定性複核的國家 5A、4A、3A 級旅遊景區的申請

企業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三十萬元、二十萬元、十萬元。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首次被評定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省級旅遊度假區的申請企業

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五百萬元、三百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從省級旅遊度假區

晉升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補差獎勵二百萬元）。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首次被評定為五星級、四星級旅遊飯店（星級飯店）的申請企

業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五百萬元、三百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從四星級晉升為

五星補差獎勵二百萬元）。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首次被評定為國家甲級、乙級旅遊民宿的申請企業，分別給予

一次性獎勵五十萬元、三十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從乙級晉升為甲級補差獎勵

二十萬元）。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首次被評定為國家 5C 級、4C 級自駕車旅居車營地的申請企

業，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六十萬元、四十五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從 4C 級晉

升為 5C 級補差獎勵十五萬元）。

第四條

支持特色文化旅遊商品研發

對於企業或機構打造體現合作區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特色文化旅遊商品，經合

作區經濟發展局備案認定，單一商品年度累計銷售額達到一百萬元以上的，按其

銷售額的百分之五給予一次性獎勵，最高不超過十萬元，單一企業或機構年度獎

勵最高不超過三十萬元。

申請單位須於該特色文化旅遊商品銷售前於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依要求進行備案

（提交商品實體照片、文字商標註冊證影本等資料）。

申請單位須擁有銷售該特色文化旅遊商品全部智慧財產權或銷售許可。如全部智

慧財產權或銷售許可，不只一家企業或機構所有的，申請單位須提交擁有該商品

全部智慧財產權全部共有人同意以該申請單位的名義申請該獎勵的授權委託書，

且授權委託書應具有法律效力。



第五條

支持夜間消費經濟發展

對於企業或機構進行美食節、餐飲嘉年華、啤酒節等夜間餐飲主題消費活動，經

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備案認定且經營活動連續達到三天以上，按其活動實際投入的

百分之五十給予一次性獎勵，最高不超過五十萬元。同一活動連續多屆舉辦的，

從第二屆起，按照當屆活動所獲得的舉辦獎勵的百分之十給予額外獎勵，每增加

一屆，當屆額外獎勵的比例再增加百分之十。期間有中斷的，額外獎勵的比例重

新計算。活動連續舉辦的額外獎勵最長不超過三屆。

本條所稱「活動實際投入」係指申請單位舉辦該活動所實際發生的支出費用總額，

包括場地租賃費、物料材料費、人員勞務費、水電費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認可的

其他費用等。以上費用應以註冊會計師事務所所開立的活動投入總額專案審計報

告為準。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進行前（至少提前三十天）在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依要求進行備

案（提交申請報告、預算、方案等書面資料）。單一活動限一家企業或機構申請

獎勵，活動由兩個以上企業或機構共同開展的，原則上由活動開展前已向合作區

經濟發展局備案的企業或機構申請。

第六條

支持合作開發精品旅遊線路



對於合作區內旅行社開發「跨國一程多站」的旅遊線路，包含兩個以上合作區收

費景區點位，且單一線路年接待遊客不低於五千人次，同時在合作區住宿至少一

晚，並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備案認定的，按旅遊合約價的百分之三十給予一次性

獎勵，單一旅行社年度獎勵最高不超過二十萬元。該單線同時滿足在澳門連續住

宿兩晚及以上的，按旅遊合約價的百分之四十給予獎勵，單一旅行社年度獎勵最

高不超過三十萬元。

申請單位須就申請本條獎勵的旅遊線提前在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依要求進行備案

（提交旅遊路線的書面資料等）。所有旅行團組（人次）限一家旅行社申請獎勵，

多家重複申請的由實際承接社獲得獎勵。

第七條

支持澳門文旅品牌在合作區落戶

對於獲澳門「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畫」獎的企業或機構，在合作區首次註冊且實

質運營滿一年的，給予一次性十萬元品牌落地獎勵。

申請單位須取得「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畫」的品牌方授權使用品牌店舖的商號、

商標、標誌等品牌資訊。

第八條

支持港澳導遊在合作區執業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根據《珠海經濟特區港澳旅遊從業人員在橫琴新區執業規定》

取得橫琴旅遊從業人員專用證件的香港、澳門導遊及領隊給予一次性獎勵三千元。

對於持橫琴旅遊從業人員專用證件在合作區執業的香港、澳門導遊及領隊當年度

帶團滿三十天、滿四十五天的，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二萬元和三萬元。本款所稱

「在合作區執業」係指申請個人與合作區內旅行社簽訂勞動合約並接受委派在合

作區內為遊客提供嚮導、講解及相關旅遊服務。

申請個人在本辦法實施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導遊人員管理條例》

和《導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得申請該項獎勵。

第九條

鼓勵發展演藝產業

對於景區（旅遊度假區）的經營企業所打造的音樂劇、歌舞劇、光影秀等演藝產

品，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備案認定，按其演出實際投入的百分之三十給予每場次

不超過五萬元的一次性獎勵。同一節目每年度獎勵不超過三場，同一家企業每年

度獎勵不超過一百萬元。

本條所稱「演出實際投入」係指該場次演出活動所實際發生的支出費用總額，包

括場地費、宣傳費、演出人員及工作人員的勞務費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認可的其

他費用等，以上費用應以註冊會計師事務所所開立的活動投入總額專案審計報告

為準。



申請單位須在演出前（至少提前三十天）在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依要求進行備案（提

交節目名稱、劇目劇本、導演、演員、演出時間及時長、節目內容簡介、演出預

算等書面資料） 。單一演出限一家企業或機構申請獎勵，演出由兩個以上企業

或機構共同開展的，原則上由演出開展前已向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備案的企業或機

構申請。

第十條

鼓勵發展影視產業

對於電影正面體現琴澳題材或主線講述琴澳人物故事的，在國內院線公映，經合

作區經濟發展局評審認定，給予第一出品方的企業或機構一百萬元的獎勵；對電

影正面展現橫琴或澳門城市形象鏡頭五次以上、每次展現時間超過五秒，且在片

頭或片尾字幕中包含橫琴或澳門拍攝取景點名稱，在國內院線公映的，經合作區

經濟發展局評審認定，給予第一出品方的企業或機構每個城市形象鏡頭五萬元、

每部電影不超過五十萬元的獎勵。

對於電視劇正面體現琴澳題材或主線講述琴澳人物故事的，在中央電視台、省級

衛視播出，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評審認定，給予第一出品方的企業或者機構一百

萬元的獎勵。

對於網路劇正面體現琴澳題材或主線講述琴澳人物故事的，在優酷、愛奇藝、芒

果 TV、騰訊視頻、搜狐視頻等國內重點網絡平台上播映，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評審認定，點播量、網路評分在同時期網路影視作品中位居前百分之十的，給予



第一出品方的企業或機構五十萬元獎勵，居前百分之二十的，給予四十萬元獎勵，

居前百分之三十的，給予二十萬元獎勵。

對於在合作區、澳門拍攝取景的各類紀錄片、綜藝節目，在中央電視台、省級衛

視播出，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評審認定，給予第一出品方的企業或者機構五十萬

元的獎勵。

本條獎勵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組織評審小組或委託第三人專業機構對申請作品

進行評審認定。每個作品只獎勵一次，多個作品可累積計算，每家企業或機構每

年最高獎勵三百萬元。

第十一條

鼓勵發展時尚產業

對於在合作區舉辦國內外知名品牌首發首秀活動的企業，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評

審認定，按其活動實際投入的百分之五十給予一次性獎勵，最高不超過一百萬元。

本條所稱「活動實際投入」指活動所實際發生的支出費用總額，包括場地租賃費、

物料材料費、搭建、宣傳推廣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認可的其他費用等。以上費用

應以註冊會計師事務所所開立的活動投入總額專案審計報告為準。

本條獎勵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組織評審小組或委託第三人專業機構對申請活動

進行評審認定。

第十二條



鼓勵發展康養旅遊

對於合作區內企業自主投資建設的特色醫療、療養康復、美容保健等文旅康養項

目，年度主營業務收入達到五千萬元、一億元，首次申請獎勵的，分別給予企業

一次性獎勵五十萬元、一百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從五千萬

元提升到一億元的，補差獎勵五十萬元）。

第十三條

鼓勵發展濱海旅遊

對於合作區內企業自主投資建設的遊艇旅遊、海上運動、海域低空飛行等濱海休

閒旅遊項目，年度主營業務收入達二千萬元、五千萬元、一億元，首次申請獎勵

的，分別給予企業一次性獎勵五十萬元、一百萬元、二百萬元（已享受過獎勵的，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從二千萬元提升到五千萬元補差獎勵五十萬元，從五千萬元提

升到一億元補差獎勵一百萬元，從二千萬元提升到一億元補差獎勵一百五十萬

元）。

第十四條

鼓勵發展研學旅遊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首次被評定為國家級、省級、市級研學（旅行、實踐教育）基

地（營地）的企業等分別給予一次性五十萬元、二十萬元、十萬元獎勵（已享受



過獎勵的，從市級提升到省級補差獎勵十萬元，從省級提升到國家級補差獎勵三

十萬元）。

第十五條

支持進行文旅交流活動

對於企業或機構與澳門社會團體聯合在合作區組織開展文旅論壇、文旅推介等交

流活動，經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備案認定，參加總人數達二十人、五十人、一百人

以上且澳門社會團體參與人數比例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的，分別給予活動主辦方或

承辦方一次性獎勵五萬元、十萬元、二十萬元。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進行前（至少提前三十天）在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依要求進行備

案（提交申請報告、預算、方案等書面資料）。單一活動限一家企業或機構申請

獎勵，活動由兩個以上企業或機構共同開展的，原則上由活動開展前已向合作區

經濟發展局備案的企業或機構申請。

第十六條

優化旅遊從業人員服務品質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獲得國家高、中級導遊證書且在合作區從事專職導遊工作的旅

遊從業人員，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三萬元、二萬元。

對於在本辦法實施後，旅遊從業人員參加國家級文化和旅遊服務技能比賽中獲得

一、二、三等獎的，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三萬元、二萬元、一萬元；旅遊從業人



員參加省級文化和旅遊服務技能比賽中獲得一、二、三等獎的，分別給予一次性

獎勵二萬元、一萬元、八千元；旅遊從業人員參加合作區組織的文化和旅遊服務

技能比賽中獲得一、二、三等獎的，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一萬元、八千元、五千

元。

申請個人須與在合作區實質運營的旅遊企業簽訂兩年以上全職勞動合約且在審

核通過前勞動合約仍在有效期內，並在合作區連續正常繳納社會保險費滿一年以

上。

申請個人在本辦法實施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導遊人員管理條例》

和《導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得申請該項獎勵。

第十七條

鼓勵旅行社積極拓展客源

對於本辦法實施後年度主營事業收入達一億元、一點五億元、二億元以上的旅行

社，首次申請獎勵的，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十萬元、三十萬元、五十萬元（已享

受過獎勵的，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從一億元提升到一點五億元補差獎勵二十萬億元，

從一點五億元提升到二億元補差獎勵二十萬億元，從一億元提升到二億元補差獎

勵四十萬元）。

對於每年組織遊客來合作區旅遊，在合作區內住宿一晚且遊覽一個以上收費景區，

遊客數量達三萬人、五萬人、十萬人以上的旅行社，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五萬元、



十萬元、二十萬元；對於每年接待的境外（含港澳台）過夜遊客達五千人以上的

旅行社，額外給予一次性獎勵十萬元。

第十八條

申請要求

申請人為企業的須符合第 2/2023 號執行委會規範性文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企業實質運作認定規則》規定的實質運作條件，社會團體或民辦非企業單位等機

構參照該標準執行。

申請人為個人的依相應條款規定執行。

申請人在申請年度及上一年度存在以下任一情形，不得申請本辦法相關獎勵及補

助：

（一）在「信用中國」平台被列入失信名單；

（二）在經營活動中因違反有關安全生產、市場監管、生態環境、消防安全、稅

務等方面法律、法規、規章而受到行政處罰，且行政處罰事項屬《廣東省行政處

罰聽證程序實施辦法》規定中納入聽證適用範圍的。

第十九條

申請流程

申請一般流程如下：



（一）申請。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每年發布扶持資金申請指南，並依照實際狀況組

織相關單位進行資金申請工作。申請人根據本辦法以及相關申請指南要求，填寫

申請表並提交規定的申請資料；

（二）受理。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對申請資料進行初審，不符合受理條件的，不予

受理；資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請人需補齊的資料，申請人須在規定時間內補

齊資料；符合受理條件且資料齊備的，予以受理；

（三）審核。合作區經濟發展局組織評審小組或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對申請資料

的真實性、有效性等方面進行審核，並結合現場考察情況，得出審核結論；

（四）資金審定。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根據審核結論，確定資金扶持方案；

（五）公示。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將擬扶持名單及金額在合作區官方網站公示七個

工作天；

（六）經費撥付。公示期滿無異議或經調查異議不成立的，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依規定撥付款項。

個別條款對申請流程有特殊要求的依相應標準執行。

第二十條

適用規則



本辦法與廣東省、珠海市、合作區（或承接原橫琴新區）其他扶持政策有重複、

交叉的，除另有規定外，按照從優、從高、不重複的原則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條

資金來源

本辦法所需經費實施預算管理，依年度在合作區專款預算中安排。

本辦法所涉及的補貼和獎勵均為稅前標準，所指金額的幣種均為人民幣。

第二十二條

資金監督

申請人應對申請資料的真實性和合法性負責，對於提供虛假材料騙取扶持資金的，

取消其申請資格並追繳扶持資金，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相關補貼或者獎勵，構成

違法或者犯罪的，依法移交有權機關處理。

第二十三條

操作指南

本辦法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製定操作指南並組織執行。

第二十四條

解釋權



本辦法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負責解釋。

第二十五條

施行日期及有效期限

本辦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有效期三年。有效期限屆滿而相關資金應支

付未支付完畢的，繼續執行至全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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